项目要求：
1.
投标人必须保证所供产品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行业生产及经营标准：
①粉剂，性质稳定温和，包装密实良好，易于贮存和管理。
②不产生对人体有害的副产物，不造成刺激或损害。 
③消毒过程中不产生有害物质，终末代谢物均为无害无机盐。
④中标人须提供全新的货品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
⑤每件货品上均应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
杀菌性能要求：
	杀菌性能要求：

	a
	与污水水体接触反应时间：≤20min

	b
	持续杀菌：≥72h

	c
	活性氧含量: 10.0%-13.0% 

	d
	大肠杆菌杀灭对数值：≥5.00

	e
	铜绿假单胞菌杀灭对数值：≥5.00

	f
	枯草芽孢杆菌杀灭对数值：≥5.00

	j
	每吨污水粉剂用量：5~8g，根据水质不同略有变化


2.
投标人的明细表需列明产品的品牌、厂商、产地、符合上述规格技术参数。
3.
投标人必须保证所供产品的各项技术指标完全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检测、环保标准及产品出厂标准，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
4.
所投产品需具备国家颁发的相关消毒用品许可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所投产品易溶于水。产品在固态时安全稳定不发生反应，溶于水后通过系列链式反应，连续产生激发态氧自由基，杀菌效果优异。且消毒粉在水中分解释放出氧气和硫酸钾，不产生有害物质，安全环保属于绿色环保药剂、并获得环保产品质量认证。
5.
投标人必须保证提供的供污水消毒产品经采购人正常使用后，排放污水的各项指标均能达到环保局所要求的排放标准。
6.
投标人必须保证经投加所供应产品处理后的医院污水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的标准，同时控制余氯超标气味性腐蚀。
7.
经投放消毒粉进行处理后的污水（排放口污水）中有效活性氧成分不低于0.5mg/L（以活性氧检测仪检测的结果为准）。
8.
中标人要保证采购人使用的消毒粉的产品质量，消毒粉经医院污水处理中心设备按正常标准使用后，所排放的污水应确保达到或符合环保排放要求的最高允许排放值范围以内、确保所排放的污水经佛山市疾控部门或环保部门检测合格，并达到下表要求：
（粪大肠杆菌单位：MPN/L）
	水质指标
	沙门氏菌
	志贺氏菌
	pH
	粪大肠杆菌个/L

	排放标准
	0
	0
	6-9
	≤5000


9.
负责对采购人现有污水处理自动投加装置设备、管道阀门及配件和电气控制系统老化、故障情况进行免费保养，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因污水排放的特殊性，中标人应有替代的污水处理投加设备随时能免费提供给采购人使用，确保采购人的污水处理设备每天24小时正常运行。投标人应出具承诺函加盖公章。
